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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部未缺損而其機能永久遺存 

顯著障害者是否理賠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7 年度 

保險上易字第 2 號判決之評析 

林聖智 

鼻部未缺損而其機能永久遺存顯著障

害者保險是否理賠，一直存有爭議，包含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與消保官都有

不同見解，例如發生在民國 104 年的案

例，新竹市一名陳姓女學生，騎機車返家，

未料遭違規車輛撞飛，人整個飛彈撞地，

頭部重傷送醫搶救兩周，救出鬼門關；只

是有次女學生在家煮泡麵吃時，沒注意瓦

斯火熄滅，造成滿室都是瓦斯，幸虧哥哥

聞到緊急幫妹妹關瓦斯質問「你想害死全

家嗎？這麼臭的味道都沒聞到？」，陳姓女

學生才驚覺事態嚴重，由陳父帶她到臺中

榮總診療，發現主管嗅覺的腦神經因車禍

撞擊，造成壞死，經二度測詴是嗅覺喪失，

完全聞不到香、臭，臭豆腐變得跟豆腐一

樣帄淡無味，也斷了學做菜的美夢，陳父

以愛女因嗅覺喪失，向學校申請學生帄安

保險理賠，申請理賠金 20 萬元，盼能帶女

兒看醫生，找回味道。不過，承保的壽險

公司卻以理賠條件「鼻部缺損，致其機能

永久遺存顯著障害者，及軟骨缺損或機能

喪失」兩條件符合才能理賠，陳父痛批保

險公司「鼻子缺損能整型救回，但嗅覺喪

失是永久無法回復，難不成還要把女兒鼻

子打到塌陷才理賠嗎？太不合理？」憤而

向新竹市消保官投訴，而新竹市消保官

說，陳姓女學生因車禍腦部受傷，造成嗅

覺喪失，已符合刑法重傷害規定，已達「毀

敗或嚴重減損語能、味能或嗅能」，但保險

公司卻以條件不符打回票，他認為不符合

消保法保障消費者的立意，而且嗅覺喪失

不一定是鼻子受損才會造成，根本就是保

險公司規避理賠的定義，他強烈建議保險

公司應賠償，才符合公帄與正義，他會幫

學生爭取這項理賠。從上訴案例中，消保

官認為保險公司應該理賠，但探究傷害保

險契約係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所頒布之

示範條款而擬定，故依示範條款所訂定之

定型化契約效力為何，以及解釋契約之固

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

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

之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是否可以反捨

契約文字而擴張解釋，故就定型化契約之

效力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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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定型化契約之概念 

依尤重道先生於「定型化契約之概念

與法律效果暨實務見解分析」一文中認為

定型化契約之概念為：「定型化契約可使訂

約程序趨於簡易化、迅速化、免除個別締

約之繁瑣，減少企業經營成本及費用，使

企業經營者預先準確地計算成本、利息、

危險負擔、付款期限，且對不可抗力事變

之損失亦能估計，有助於企業之經營與發

展，並具有能節省雙方的勞力與時間等優

點。 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定型化契約條

款，原則上均屬有效，當事人雙方理應受

其拘束。惟因此等條款係當事人之一方所

預先擬定，其就交易之客體，非但具備專

業知識，且通常均已累積豐富交易經驗，

並多藉助法律專業人士為其擬定定型化契

約條款，故其條款多以追求己方之最大利

益為目標，或使用專門用語，而為通常欠

缺相關法律常識之交易他方所難以理解，

或隱藏風險轉嫁，而使交易他方承擔不

利。故常有減輕或免除約款擬定者之責

任、加重相對人（消費者）之責任、限制

或剝奪相對人權利之行使、不合理地分配

契約風險及其他不公帄之約定的現象，雖

然外觀上符合契約自由原則，但實質上已

違背了契約正義的要求。面對定型化契約

的不公帄性，一般可由司法審查、立法規

定、行政監督、消費者組織及輿論壓力、

企業廠商之自律等維護契約正義。」，故換

言之，定型化契約為企業經營者為降低交

易成本與控制交易條件所選擇方式，即為

事先擬定交易契約內容，與不特定多數之

消費者進行交易時，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

間即僅就標的物數量、價格等基本要素進

行磋商，企業經營者即會要求消費者就其

餘交易條件與內容，均依事先擬妥之交易

內容處理而言。再就定型化契約論述如下： 

一、 定型化契約之定義 

定型化契約，依消費者保護法（以下

簡稱「消保法」）第二條第七款規定，指企

業經營者為與不特定多數人訂立契約而使

用，並由單方預先擬定之契約條款。此外，

參照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之一規定，定型

化契約，乃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

契約之條款而訂立之契約。依詹森林教授

於「消費者保護法之定型化契約最新實務

發展」一文中之見解，認為契約條款之全

部或部分，係經當事人詳細磋商，彼此同

意後，始載入契約，從而成為彼此間權利

義務之依據者，該條款即非定型化契約條

款。 

定型化契約條款又稱為定型化約款或

一般契約條款，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之一

立法理由則稱為附合契約。詹森林教授與

劉宗榮教授亦於相關文章中指出定型化契

約條款具有兩個重要特徵：（1）契約條款

由一方當事人單方面訂立（2）其目的在於

以此條款與多數相對人締約。依締約對象

為消費者或企業經營者，定型化契約條款

又可分為消費者定型化契約與商業性定型

化契約。消費者保護法第二條第七款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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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定型化契約：指企業經營者為與不特

定多數人訂立契約之用而單方面預先擬定

之契約條款」。由於消保法之立法目的為

「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

全，提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因此與消費

關係有關之定型化契約才有消費者保護法

相關規定之適用。商業性定型化契約或企

業經營者與個人間僱傭契約，則不適用消

保法相關規定。至於定型化契約之非一般

條款，由於係經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個別

磋商而訂定，故亦無消保法規定之適用；

惟在個別磋商條款（消保法第二條第八款）

部分，如該企業經營者在客觀上均使用之

相同契約條款，其契約縱非事先印就，而

係每次印出甚或抄寫時，此種條款仍為定

型化契約條款，其判別標準在於其條款是

否逐條商訂。企業經營者如主張特定條款

係個別磋商條款，應該就該條款在協商時

確實有進行實質磋商負舉證之責。 

二、 定型化契約之要件 

定型化契約之要件如下： 

(一) 預先預定 

所謂預先預定，依劉宗榮老師之見解

係指在確定締約對象之特定消費者或其保

證人前預先制定定型化契約條款，但該條

款係構成契約內容之全部或一部均非所

問，其究為價金、違約金、履行地、履行

期之規定或免責條款之規定亦非所問，要

以能發生法律效果為必要，否則將與單純

標準契約書式無異。 

(二) 企業經營者為與不特定多數人訂立契

約之用所擬定之契約 

依林榮耀老師之見解認為定型化契約

之條款之擬定者必須為「企業經營者」，其

目的須係為「為與不特定多數人訂約之

用」。而此企業經營者多為獨占企業或資本

雄厚的企業，因定型化契約所以使消費者

受制於企業家，乃因為當事人間經濟力的

懸殊、企業的獨占以及消費者對產品的迫

切需要之故。 

(三) 契約雙方當事人之不平等性及企業單

方擬定 

依林榮耀老師之見解認為定型化契約

之所以受制於契約者，乃是當事人間資力

與智力懸殊，由於企業的獨占或寡占，而

相對人對商品又有迫切經濟上需要，因此

企業者通常是居於優越地位，而較弱勢的

當事人僅是接受與否的相對人罷了，對於

契約內容毫無討價還價的餘地。依消保官

洪誌宏之見解認為定型化契約即是企業經

營者單方擬定的，事前消費者既未參與，

事後消費者也只能選擇接受與否，特別是

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大量訂約時，例如信

用卡定型化契約條款、行動電話定型化契

約條款等。 

三、 定型化契約之功能 

(一) 效率化 

依詹森林老師之見解定型化契約之使

用得以節省締約之時間及費用。在大量交

易之契約類型，提供商品或服務者，勢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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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與個別消費者逐一磋商契約內容，就

契約之締結與履行，對廠商及消費者，均

屬有利。 

(二) 合理化 

依消保官洪誌宏之見解認為定型化契

約條款係由企業經營者預先擬定，因此，

在締約前，企業經營者可以利用定型化契

約有效評估交易成本、利息、危險負擔、

付款期限及不可抗力事變之損失等相關費

用，合理預估締約風險，此時企業經營者

可以透過定型化契約明確規範雙方的交易

條件，使雙方的權利義務趨於合理，避免

不必要的糾紛及訟累。 

(三) 補充性 

隨著科技及經濟進步，新型交易型態

不斷推出並且普及化，民法債編規定之二

十四個有名契約類型，或過於簡化或規定

已不符現代交易現實，甚至根本未加以規

定，民法已不足以應付現代新型態交易，

如此當有賴當事人自行合意決定契約內容

以補足法規不足。故藉由定型化契約之訂

定，已精確規範契約內容，基於契約自由

原則，此等契約行為在法律上均屬有效。 

四、 定型化契約三大原則 

依消保官洪誌宏之見解認為定型化契

約有以下三大原則： 

(一) 誠信原則 

民法第 148 條第 2 項規定：「行使權

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

誠信原則不僅在民法上有其適用，即便公

法上就權利的行使與義務的履行也應遵守

此一原則。誠信原則是民法功能積極發揮

之一般條款，也是整體法律秩序之最高指

導理念，被稱為私法關係的「帝王條款」。

從消費者保護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定

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

者顯失公帄者，無效。」可看出此原則為

定型化契約條款最具有效力的正當性基

礎，屬於定型化契約條款效力審查之尚未

規範，具有概括性、原則性的地位。 

(二) 公平正義原則 

即是要以公帄合理的處理原則來帄等

對待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定型化契約是

否顯失公帄，如約定雙方給付內容、違約

罰款、免責事由等條款，觀察是否對一方

當事人顯失公帄為其要件，否則依實務標

準，於大部分定型化契約皆可認為消費者

仍有與其他人締約之選擇，而失去該條款

被評價為顯失公帄之可能性，使消費者處

於更不利的地位。 

(三) 平等互惠原則 

解釋上是指定型化契約條款使用人固

得本於契約自由原則，並為其正當利益，

而為利己之約定，惟應同時兼顧相對人之

正當利益，尤其不得因該利己之約定，致

相對人處於法律上毫無救濟之地位。企業

經營者在定型化契約所用之條款，應本帄

等互惠原則，如違反時，依消保法第 12 條

規定，即推定其顯失公帄。在消保法施行

細則第 14 條亦有規定四點有違帄等互惠

原則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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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傷害保險單示範條款 

一、 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 

因意外所造成之傷殘之程度及內容不

一，如何之範圍方屬保險給付之範圍，涉

及保險風險承擔及保費之計算。而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民國 107.07.18 金管

保壽字第 10704938160 號函修正之傷害保

險單示範條款之「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

表」於就鼻部之殘廢，僅核准失能等級

4-1-1「鼻部缺損，致其機能永久遺存顯著

障害」之承保，至於其他部分，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既未核准，保險業者不得將之

列入保險事故，故如被害人之鼻未缺損但

嗅覺喪失，保險公司依示範條款之規定，

實無法給付保險金。 

二、 鼻部缺損之定義 

依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之註 4 說

明「鼻部缺損」，係指鼻軟骨二分之一以上

缺損之程度。其「機能永久遺存顯著障

害」，係指兩側鼻孔閉塞、鼻呼吸困難、不

能矯治，或兩側嗅覺完全喪失者。而鼻部

缺損致其機能永久遺存顯著障害必須鼻部

缺損並導致其機能永久遺存顯著障害才符

合要件。上開失能項次之給付標準係以鼻

部缺損，且兼具機能永久遺存顯著障害為

要件，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9 年度保險

上易字第 3 號民事判決亦採此見解。 

三、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

會之意見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前於

103 年間報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

修正「傷害保險單示範條款」之附表「殘

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乙案，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保險局會曾於 104年 3月 30日以

保局（壽）字第 10400903413 號函請中華

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就：「殘廢程度

與保險金給付表（4-1-1）有關鼻『缺損及

機能障害』，係以『鼻部缺損，致其機能永

久遺存顯著障害者』，作為認定符合該殘廢

等級之參考指標，惟隨醫學技術發展，前

揭參考指標是否應考量僅嗅覺機能喪失之

情形，請貴公會協助蒐集國際保險實務，

是否已將嗅覺機能喪失之情形，單獨納入

殘廢理賠以及如何理賠」，予以回覆。後中

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於 104 年 4

月 24 日以壽會博字第 1040403720 號函回

覆金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依據該同業

公會所檢陳之資料，未將嗅覺機能喪失之

情形，單獨納入殘廢理賠給付之國家，計

有中國、香港、日本、新加坡、澳洲等國；

已將嗅覺機能喪失之情形，單獨納入殘廢

理賠給付之國家，計有韓國及印度兩國。

嗣金融監督管理員會 104年 5月 19日金管

保壽字第 10402543750 號函修正備查並自

104 年 8 月 4 日起實施之「修正後殘廢程

度與保險金給付表」，關於「鼻部缺損及機

能障害」之障害系列僅保留第 4-1-1 項

次：「鼻部缺損，致其機能永久遺存顯著障

害者。」，並未增列「鼻部未缺損，而鼻部

機能永久遺存顯著障害者」之殘廢程度。

是依據上開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之修

正歷程，可知主管機關是有意排除「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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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缺損」之相關障害態樣，否則，於 104

年 5月 19日修正該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

表時，即會增列該障害態樣。 

參、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之評議決定書 

一、 106 年評字第 601 號評議書 

本案評議中心亦採其兩位顧問醫生之

意見，認為申請人之體況雖與系爭殘廢給

付表第 4-1-1 項次所約定之障害體況有

間，然因申請人係神經性嗅覺喪失已不可

回復，且可能係因頭部外傷顱內出血導致

嗅覺神經受損，與 104 年 7 月 4 日之交通

事故有因果關係存在等情。故雖無鼻軟骨

缺失情形，但經考量上開情形，以及勞工

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表亦將「鼻未缺損，而

鼻機能遺存顯著失能者」列為障害項目，

故評議中心為保護金融消費者，弭帄金融

消費爭議，故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20 條

所揭示之公帄合理原則並參酌系爭殘廢給

付表「註 1-1、(8)」復約定：「中樞神經

系統之頹廢症狀如發生於四肢、感覺器之

機能障害，按其發生部位所定等級定之，

諸如因言語中樞損傷所致之失語症，準用

言語機能障害審定之。」之精神，認為相

對人應補償申請人殘廢保險金之責，尚稱

合理。 

二、 106 年評字第 818 號評議書 

本案評議中心認為 104 年 8 月 4 日起

實施之「修正後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

註 1-1（4）固有記載「中樞神經系統之頹

廢症狀如發生於中樞神經系統以外之機能

障害，應按其發現部位所定等級定之，…。」

等語，惟由上開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

之修正歷程可知，「鼻部未缺損，而鼻部機

能永久遺存顯著障害者」之障害狀態，並

無適用或準用該註釋而得認定其殘廢程度

之餘地，否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保險局即

無須行文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以研商是否應考量納入僅嗅覺機能喪失之

情形。況且，依據評議中心之專業顧問意

見，亦認嗅神經乃屬於周邊神經系統，與

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註 1-1（4）無相

關性，亦無法適用。故依專業顧問意見及

現有卷證資料，應認申請人之體況不符合

系爭保險契約之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

第 4-1-1 項次「鼻部缺損，致其機能永久

遺存顯著障害者。」，或是其他項次之殘廢

程度。準此，申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第 9

級殘，給付比例 20％之殘廢保險金 41 萬

元整，難認有據。 

三、 小結 

上開兩份評議書均對於鼻部未缺損作

出評議，但 106 年評字第 601 號評議書卻

引用公帄合理原則認定保險公司應補償申

請人殘廢保險金之責，保險公司依金融消

費者保護法第 29 條第 2 項之規定，金融服

務業於事前以書面同意或於其商品、服務

契約或其他文件中表明願意適用本法之爭

議處理程序者、對於評議委員會所作其應

向金融消費者給付每一筆金額或財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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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額度以下之評議決定，應予接受，

故保險公司對於此評議結果只能接受，而

且沒有救濟管道，而同中心同年之後所作

之評議書卻又作出不同判斷，對於之前被

評議中心認定應依公帄合理原則補償申請

人殘廢保險金實為不公帄亦不合理。 

肆、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7 年度

保險上易字第 2 號判決之評析 

一、 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之真

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

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 

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認為按「保險契約

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

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

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定型化

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消費者

之解釋。」保險法第 54 條第 2 項、消費者

保護法第 11 條第 2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而

「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

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

業已表示當事人之真意，無須別事探求

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

（最高法院 17 年上字第 1118 號判例參

照）。是以，上開條文規定之適用，應以保

險契約條款或內容之意義或解釋有疑義為

前提；如其文義已明確而無須別事探求

者，則無從更為曲解而作有利於被保險人

之解釋。 

此部分值得肯認，因為定型化契約中

文字已明確表示者，即不應曲解而作有利

於被保險人之解釋以符私法契約自由原

則。 

二、 保險契約條款（含附表）中已將

其殘廢給付項目明定為「鼻部缺

損，係指鼻軟骨全部或大部分缺

損之程度。」及「鼻部缺損，致

其機能永久遺存顯著障害者」二

個要件 

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認為此二個要件為

兩造當初締結保險契約所約定之承保項

目，自無從超出文義之涵攝範圍以外，將

鼻部缺損之要件棄置不論，並將未符合「鼻

部缺損」之要件，而有鼻部機能永久遺存

顯著障害之情形，亦認已符合該項殘廢保

險金之給付要件，而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

定，否則將使兩造間藉契約明定理賠之要

件形同具文，故而系爭保險契約對於鼻部

機能障礙之保險事故已明確約定，並無未

臻周詳而有疏失之事，自無從以補充解釋

之方法予以填補之餘地；又系爭保險契

約，並未免除或減輕保險人依保險法應負

之義務，或使要保人、受益人或被保險人

拋棄或限制其依保險法所享之權利或有重

大不利益，自難謂有顯失公帄之情事。然

依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所示，上訴人之嗅覺

喪失為上開頭部外傷與顏面骨骨折所造

成，並無鼻部缺損即鼻軟骨全部或大部分

缺損之情形可知，上訴人並不符合系爭新

光團體傷害險保單、系爭明台個人傷害險

保單契約條款所約定之「鼻部缺損」程度，

然上訴人嗅覺喪失縱因第一次車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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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屬本件承保之事項，與鼻部缺損之要

件亦有不合，故不能據以請求理賠。 

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之判決內容依據雙

方所約定之契約內容來做認定，自無從超

出文義之涵攝範圍以外而為有利於上訴人

之認定，此部分符合最高法院 17 年上字第

1118 號判例意旨之精神，並且顧及私法契

約之契約自由原則，契約當事人真意及約

定為最優先考量，因契約內容之約定已為

明確，即無從以補充解釋之方法予以填補

之餘地。 

三、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106

年評字第 601 號評議書 

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認為該案例事實之

申請人係因車禍受有「鼻骨及鼻軟骨骨折

之缺損」，與本件之情形，尚屬有異。況財

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所為之評議結

果，本無拘束法院之效力。至系爭保險與

強制汽車責任險及勞工保險，分屬不同之

保險，故不能比附援引，上訴人請求依強

制汽車責任險及勞工保險之標準為給付，

因與本件契約之約定不符，自無足採取。 

此部分的確如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所

言，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所為之評

議結果，無拘束法院之效力，況且財團法

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所為之 601 號評議書

結果係引用公帄合理原則，亦缺乏法律依

據並未經過嚴格證據調查及辯論程序，故

法院自可不受其拘束。 

伍、結  論 

保險是一個共同團體，由多數人所組

成的，在理賠上也必須依照契約條款執

行，消保官與評議中心是站在保護消費者

的立場，但是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之

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

文字而更為曲解，再者，本案涉及的為主

管機關所核定之示範條款，更應遵守，論

定型化契約範本的性質是行政指導，係主

管機關為達特定行政目的所為之行政行

為，故契約如已明確訂定相關內容，相關

單位再以公帄合理原則作不利之認定，實

有不妥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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